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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10月24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6年10月

26日以通讯方式表决召开，应出席会议3人，实际出席3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6 年第三季度报

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 司 《 2016 年 第 三 季 度 报 告 全 文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下同），公司《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

2016年 10月 28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二、 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首次授予

和预留之股票期权及终止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根据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

行权条件关于公司业绩的考核要求：“公司股票期权等待期内，各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

得低于授权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即 2012 年-2014 年）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

负”。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5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

结果，公司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8,334.06万元，低于公司 2012年-201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的平均值 25,625.07 万元，因此，公司 2015 年度净利润及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指标未能满足《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2、3号文件以及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方案中关于公司行权条件的相关规定，已不具备继续实施《第一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的条件。 

同时，自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告以来，国内证券市场环境发生了

较大变化，继续实施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将很难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伴随公

司业务规模的发展壮大，公司将持续引进在研发、市场、管理等领域的高层次优

秀人才，未来新纳入公司的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也需要被列为激励对象，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已不能满足公司发展对人才激励的需求。 

此次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并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注销已完成授予的 367 万份和预留的 41 万份股票期

权，合计 408万份，并终止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关于注销首次授

予和预留之股票期权及终止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详见 2016年 10月

28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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